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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船用产品取样钢印使用规定的通函 

  
一、 取样钢印使用范围： 

船用产品取样钢印仅供我社验船师在执行针对船用产品的认可或检验时，在

验船师选中的产品样品或产品取样部位作取样标记之用。取样标记不作为产品检

验合格标记使用。 

二、 取样钢印样式： 

钢印样式如下图： 

   

三、 取样钢印的发放和管理： 

1、 取样钢印由总部统一负责制作并下发。 

2、 取样钢印仅发放给现职从事船用产品检验的本社验船师。 

3、 一般每个验船师领用 D=5mm 一支。 

4、 验船师领用钢印应经所在部门领导批准，并由专人进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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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验船师领用取样钢印后应妥善保管和使用，钢印因损坏以致无法继续使用

的，应将损毁的钢印交回部门，并重新领用新钢印。 

6、 验船师遗失钢印的，应将遗失经过写成书面报告，经部门领导批准后，重新

领用新钢印。 

7、 验船师因任何原因离开产品检验岗位时，应退回所领用的全部钢印。 

四、 取样钢印使用注意事项： 

1、 取样钢印仅供验船师本人使用，不得将钢印交予申请方或他人自行进行取样

标记。 

2、 在进行取样标记之前，经办验船师应充分明确规范、标准、试验大纲中规定

的样品取样规则、取样数量和取样位置。做到准确使用。同时，应严格控

制取样钢印的标记数量，一般取一个试样则仅在适合位置使用一次取样标

记。防止因多打标记而造成这些剩余的带有取样标记的样品被误用或挪

用。 

3、 样品打上取样钢印后，如因特殊原因有关试验取消的，（必要时）验船师应

监督去除样品上的取样标记。 

4、 如一次检验中需对多批次产品进行取样时，为区分试样对应的不同批次，可

要求申请方在我社取样标记附近打上试样编号标记。可利用取样钢印标记

是正梯形的特点，在进行标记时控制好标记角度，以辅助验证最终试样加

工方向的正确性（例如冲击试样开口的方向）。 

五、 规定生效： 

本规定自 2008 年 2 月 1 日生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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